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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 考试结束前

全国 2012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合同法试题

课程代码：00230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

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

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5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

的相应代码涂黑。未涂、错涂或多涂均无分。

1、合同没有约定、法律没有规定，在合同发展过程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性质、交易

  习惯形成的义务是

  A、主给付义务    B、从给付义务    

C、附随义务    D、不真正义务

2、无名合同是指

    A、无名称的合同    B、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合同

    C、无内容的合同    D、无形式的合同

3、下列合同属于实践合同的是

A、保管合同    B、承揽合同    

C、租赁合同    D、买卖合同

4、要约是一方希望与对方订立合同的

A、心理表示    B、意思表示    

C、肢体表示    D、默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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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同的绝对必要条款是指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如果不具备则

A、合同不能成立    B、合同无效    

C、合同解除    D、合同消灭

6、“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的行政法规是指

    A、天津滨海新区的规范性文件    B、北京市人大制定的条例

    C、上海市政府的规章    D、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细则

7、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精神状态不相适应，且非纯获益

  的合同，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期限是

  A、1 个月内    B、3 个月内    

C、6 个月内    D、1 2 个月内

8、下列合同中，能行使撤销权的主体是

    A、显失公平合同中的受益方    B、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中的误解方

    C、欺诈订立合同的欺诈方    D、胁迫订立合同的胁迫方

9、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使合同关系建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了不能预料的变化，

  并致合同关系显失公平时，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变更解除合同的规则被称为

  A、全面履行    B、协作履行    

C、经济合理    D、情势变更

10、合同当事人互负债务，且无先后履行顺序之约定，当事人一方可在对方未履行之前，

拒绝对方的履行请求，该权利是

A、顺序履行抗辩权  B、同时履行抗辩权  

C、不安抗辩权  D、先诉抗辩权

11、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有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称为

A、抗辩权    B、诉讼权    

C、代位权    D、撤销权

12、合同法所称的合同变更仅仅指

    A、合同当事人订立变更合同内容的协议

    B、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变更合同内容的事由出现

    C、应给付的特定标的物减少，合同义务人不能就原约定的内容为给付

    D、合同义务人违约，原合同不再继续履行而改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

13、下列从属于债权的从权利，不能随同主债权一起转移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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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违约金债权    B、商事留置权    

C、利息债权    D、破产法上的特权

14、下列关于债的免除说法，正确的是

    A、债的免除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B、主债免除的，从属于主债的从债也随之免除

    C、连带债权人中之一人免除债务人之债务的，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因此而消灭

    D、债权人向连带债务人中之一人免除债务的，其他债务人的债务因此而消灭

15、买受人因欠出卖人货款而以签发支票的方式清偿债务，属于

A、普通清偿    B、代物清偿    

C、附保留清偿  D、新债清偿

16、合同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守约方可以

    A、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B、适用违约金条款

  C、适用定金条款    D、违约金和定金条款一并适用

17、违约行为中的瑕疵给付或加害给付，属于

A、履行不能    B、不完全履行    

C、迟延履行    D、受领迟延

1 8、买卖合同的内容是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卖人向买受人转移标的物的

A、使用权    B、占有权    

C、所有权    D、处分权

19、赠与人明知赠与物有瑕疵，赠与时碍于面子未做说明，导致受赠人使用时受到伤害，

赠与人应

    A、不负赔偿责任    B、负赔偿责任

  C、与受赠人分担责任    D、负主要责任、受赠人负次要责任

20、租赁合同最长租期为

A、5 年    B、10 年    

C、15 年    D、20 年

21、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期满后，对于租赁物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

协议补充；不能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

租赁物所有权归

    A、出租人    B、承租人

    C、出卖人    D、出租人和承租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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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某与 B 装饰公司签定一份房屋室内涂刷工程合同，合同约定张某提供涂料，支

付工程费，B 装饰公司按国家的标准，完成涂刷工程，合同未约定工具由谁提供，

双方事后又未能达成一致，根据合同法规定，应履行提供工具义务的是

    A、装饰公司    B、张某

    C、装饰公司和张某共同负责    D、张某协助装饰公司

23、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原因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以下哪种情形，委托人才

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A、受托人过失    B、受托人无过失

    C、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D、委托人过失

24、合同没有约定，事后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也无可参考的交易习惯，被许可人在履

行技术秘密许可合同中，形成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该技术成果归

    A、许可方所有    B、被许可方所有

    C、许可方与被许可方共同所有    D、许可方与被许可方按份所有

25、技术开发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出现当事人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从而导致开发失

败或部分失败，如合同中无风险负担的约定，事后又未能协商一致，也无可参考的

交易习惯时，该风险由

    A、委托方承担    B、受托方承担

    C、委托方和受托方合理分担    D、委托方和受托方平均分担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

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6、顺序履行抗辩权成立的条件有

    A、双务合同关系

    B、先为给付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

    C、先为给付的当事人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

    D、后为给付义务方义务已到履行期

    E、先为给付方无给付不能情形

27、下列合同中，根据其性质不得让与债权的是

A、委托合同    B、演出合同    

C、仓储合同 D、贷款合同  

E、运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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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特种买卖合同的种类有

A、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B、样品买卖合同    

C、试验买卖合同 D、附条件买卖合同    

E、供用电买卖合同

29、下列说法中符合承揽合同性质的是

A、双务合同    B、有偿合同    

C、诺成合同 D、不要式合同    

E、无因合同

30、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类型有

A、独占实施许可    B、普通实施许可    

C、超级实施许可 D、排他实施许可    

E、分实施许可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8分，共 32分）

3 1、简述悬赏广告的成立要件与效力。

32、简述附条件合同所设附款中的条件的特点。

33、简述合同法总则规定的法定解除的原因。

34、比较金融机构借款合同与个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特点。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5分）

35、论述合同区分有偿与无偿、诺成性与实践性、双务与单务的意义。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8分）

36、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乙公司在一个月内向甲公司提供精铝锭一

    批，价值 138 万元；如果乙公司不能按期供货，每逾期一天须向甲公司支付货款价值

    0.l%的违约金。合同订立后，由于组织货源的原因，乙公司在两个多月后才给甲公司

    交付全部产品，甲公司验货时发现不是精铝锭，而是普通铝锭，就以对方违约为由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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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收货和付款，要求乙公司支付一个多月的延期违约金约 5 万元，并且要求乙公司重

新提供精铝锭。乙公司称逾期供货是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所致，不是自己的过错，不

应该支付违约金，而且所提供的铝锭是经过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产品；现在精铝

锭供应比较紧张，不可能重新提供精铝锭。

    甲公司坚持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履行合同。双方为此

发生争议，起诉至法院，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和重新交货。乙公司在答辩状

中称，逾期供货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不应当支付违约金；另外原约定违约金过高，

即使支付违约金也不能按此标准。请回答：

    (1)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成立有效？

    (2)甲公司拒收拒付有无依据？乙公司主张不能按时供货的理由是否成立？

    (3)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和按约定重新交货有无依据？

    (4)乙公司主张违约金的数额太高，是否可以支持？


